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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会员管理办法 

 

第一条 为了规范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（以下简

称研促会）会员的发展与管理，根据《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

促进会章程》（以下简称研促会章程）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研促会会员包括个人会员和单位会员。 

第三条 申请加入研促会的个人或单位，必须具备下列

条件： 

（一）拥护研促会章程，自愿加入研促会； 

（二）从事或参与研促会业务范围内的一项或几项活动；  

（三）个人会员应为生态文明相关领域从业者，特别是

从事生态文明理论研究、创建、宣传教育等方面的一线工作

者； 

（四）单位会员应为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企业单位、

事业单位、社区、学校、社会团体等。 

第四条 申请加入研促会的个人或单位，应向研促会提

交入会申请。 

第五条 个人申请加入研促会，应提交以下材料： 

（一）《个人会员申请书》； 

（二）身份证复印件以及近期照片一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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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单位申请加入研促会，应提交以下材料： 

（一）《单位会员申请书》并加盖公章； 

（二）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； 

（三）单位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复印件。 

第七条 会员入会申请材料经研促会审核，提出审核意

见，报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后；由研促会颁发会员

证。 

第八条 单位会员的法人代表发生变更时，应及时向研

促会提供变更信息。研促会于 15个工作日内完成变更登记

手续。 

第九条 会员享有下列权利： 

（一）研促会的选举权、被选举权和表决权； 

（二）可优先、优惠参加研促会及分支机构、代表机构

组织举办的论坛、展览、培训、会员间交流活动等。 

（三）可免费获得研促会有关刊物、资料； 

（四）可免费或者优惠获得在研促会网站上宣传的页面； 

（五）可优先、优惠获得研促会提供的政策和发展咨询

服务； 

（六）具有获得研促会表彰奖励、人才举荐的资格； 

（七）可由研促会组织、协助申报国家相关项目等； 

（八）对研促会工作的批评建议权和监督权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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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九）入会自愿、退会自由。 

第十条 会员履行下列义务： 

（一）遵守研促会章程,执行研促会决议，维护研促会

合法权益和声誉; 

（二）积极参与并宣传研促会的各项活动； 

（三）积极协助研促会工作，完成研促会交办的工作任

务； 

（四）按规定及时足额交纳会费； 

（五）向研促会反映情况，提供有关资料。会员基本信

息和联系方式发生变化时，应及时通知研促会； 

（六）为做好与会员的联系工作，单位会员要指派专人

与研促会归口管理部门保持联系，联系人如有变化应及时通

报。 

第十一条 研促会会员信息管理和联络工作由专门部门

及专人负责。每年以邮件形式联系会员，更新一次会员基本

信息和联系方式。 

第十二条 会员退会应书面通知研促会，并交回会员证。

会员如果未按规定交纳会费或无故不参加研促会活动，经提

示仍不改正者，视为自动退会。 

第十三条 会员如有严重违反研促会章程的行为，经理

事会或常务理事会表决通过，予以除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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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会员退会或者被除名后，其在研促会相应的

职务、权利、义务自行终止。研促会收回其会员证。 

第十五条 研促会对为中国生态文明事业做出突出贡献

的会员，视情给予通报表扬、公开表彰等奖励。 

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负责制定和修

改，由研促会秘书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七条 本办法经 2022年 6 月 28日第三届第一次会

员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并实施。 


